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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007/01-02(01)號文件

《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委員會
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的會議上

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

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的資料載列如下  —

1 . 就條例草案第 15 條  —

( i ) 考慮修訂該條以明確訂明，根據該條發出的封閉令不會用以

阻止有關處所供人居住 (應參考《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一

項類似條文 )；

我們會參照《 20 02 年公眾 生及市政 (修訂 )條 例》，就第
1 5 條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如在申請封閉令該
日，有關處所的某部分是供人居住，則封閉令不得用以阻止

任何人在有關處所該部分居住。

( i i ) 考慮應否在條例草案明文規定，區域法院在考慮命令封閉某

卡拉 OK 場所時，會顧及有關卡拉 OK 場所有否任何供同一
建築物的租戶共用的公用地方 /結構 (例如樓梯 )，以及他人的
利益會否因處所封閉而受影響；

發牌當局只會就卡拉 OK 場所申請封閉令。而卡拉 O K 活動
應不會在樓宇的公用地方進行，因此封閉令的作出而會影

公用地方的可能性甚低。

為消除議員的疑慮，我們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訂明 封閉 令不 得 影響 任何 建 築物 公用 地方 或 公眾 地方 的 使

用，以免阻塞公眾通路或走火通道。

( i i i ) 考慮應否在條例草案明文規定，在持牌人因發牌當局延遲撤
銷向其卡拉 OK 場所發出的封閉令而蒙受損失或損害時，區
域法院有權裁定須對持牌人作出賠償；

發牌當局會制定適當的內部程序和指引，確保不會無故延遲

撤銷根據第 15 條發出的封閉令。無論如何，我們已建議提
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立一項制度，適當處理撤銷封

閉令的申請。新訂的第 15 ( 6 )條已明確要求發牌當局在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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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封閉令的申請時，務必盡快在 28 日內處理和辦妥，即
撤銷封閉令或拒絕申請。該條並提供渠道，讓提出申請的人

可再向區域法院申請撤銷封閉令。

這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目的是在照顧發牌當局的實際

需要和利益，以及保障申請撤銷封閉令的人的商業利益，在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我們認為，賦權區域法院向申請撤銷封

閉令的人就發牌當局“延遲”撤銷封閉令而蒙受的損失或損

害，判給賠償，會過分保障該人的利益，並不適當。我們不

可忽視一點，區域法院發出封閉令，主要是顧及有關情況會

危害或可能危害公眾安全，是一件嚴重事情。若非有關的卡

拉 O K 場所構成這些危險或潛在危險，或卡拉 O K 場所經營
者未能遵從有關當局訂明的某些法定指示，根本不會發出封

閉令。問題是，卡拉 OK 場所經營者忽略了或沒有就所獲發
的牌照履行應負的法律責任。因此，草擬有關法律條文時，

我們不應在這些情況下因過於偏幫經營者而對發牌當局造成

不利或構成困難。

如持 牌人 可輕易 就 發 牌當局 “延 遲”撤銷封 閉令而 要求 賠

償， 便會 對發 局 當局 構成 困 難。 鑑於 確保 公 眾安 全極 為 重

要，發牌當局必須謹慎執行撤銷封閉令的職責，以免對任何

人構成危險。發牌當局在信納可撤銷封閉令前，必須進行巡

查和評估或再作評估，在某些情況下並可能需要持牌人提供

更多資料。因此，發牌當局只可在信納導致作出封閉令的情

況已 不復 存在 時 ，“ 在切 實 可行 的範 圍內 盡 快” 撤銷 封 閉

令。法例提供了補救渠道，讓有關人士可向區域法院申請撤

銷封閉令。假如有惡意或濫用職權而導致損失的明證，持牌

人可以對發牌當局提出民事索償。

( i v ) 縮短目前建議的 28 天期限。按照該建議，如根據第 14 條發
出的指示所載規定已經遵辦，而發牌當局亦接獲撤銷封閉令

的申請，則發牌當局須在 28 天內撤銷封閉令；

根據政府就第 15 ( 5 )條動議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如發牌當局信納導致作出封閉令的情況已不復存在，則發牌

當局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撤銷封閉令。預計發牌當局

可在 28 天內批准或拒絕撤銷封閉令。

鑑於有需要進行巡查和評估，加上在一些情況下，可能需要

再作評估，我們認為 28 天的期限實屬合理。在撤銷封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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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發牌當局或須要求卡拉 O K 場所經營者進行未完成的糾
正工程。因此，提供足夠時間可讓雙方共同合作，以期能在

限期內順利撤銷封閉令。

如糾正工程尚未妥善完成，而又沒有足夠時間加以糾正，則

縮短時限可能對提出撤銷封閉令申請的人不利。因在這個情

況下，當局只有拒絕這項申請。持牌人便須重新提出申請，

並重新開始整個為期 28 天的程序，或向區域法院申請撒銷
封閉令。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應保留建議的 28 天期限。發牌當局會
衷誠及合理地行事，並在情況允許下，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撤銷封閉令。

(v) 提供法律意見，說明政府在行使條例所賦予權力的過程中，如

因疏忽而導致他人蒙受損失及損害，即使有關條例沒有載列任

何有關彌償的條文，政府須否為此負上法律責任。

《官方法律程序條例》（第 300 章）訂明了在履行法定責任
（包括普通法責任）或職能時，政府以本身名義所犯或其人

員、受僱人或代理人 (包括公職人員 )所犯的民事過失（侵權行
為）而須負上的法律責任。如因第 300 章的規定政府須承擔侵
權行為的法律責任，有關人士可向政府提出民事訴訟，要求賠

償。概括來說，政府須像一名成年而有完全行為能力的私人，

就其受僱人或代理人（公職人員）在履行或行使法定或普通法

責任、權力或職能等期間所犯的侵權行為或其他行為，承擔民

事法律責任  —  第 4(1)(a)條。

如公職人員的錯誤作為牽涉下列情況，有關人士可向政府提出

訴訟，要求賠償：

( a ) 該作為涉及確認的侵權行為，例如侵犯行為（非法進入

處所）、非法禁錮（未經合法授權拘禁）或疏忽（行使

權力時沒有採取合理的謹慎態度）等；

( b ) 該作為是惡意驅使，即有關公職人員出於個人惡意或意

願， 基 於不 正 當的 原 因 傷 害 受 影 響 的當事 人 （ 濫 用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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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職人員知道本身沒有權力採取有關行動或罔顧在這方面

存在的合法權力。

因此，視乎每宗個案的情況而言，如有證據顯示政府人員在執

行職務時沒有採取合理的謹慎態度（疏忽）而導致他人蒙受損

失及傷害，可向政府提出訴訟。

2. 就條例草案第 16 條  —

( i ) 在發牌當局頒布的指引中訂明，發牌當局批核許可證或牌照更

改名稱的申請所需時間不會超過兩星期，並說明一般所需時

間；

據估計，在正常情況下，更改卡拉 OK 場所名稱的申請會在兩星
期內處理。這項安排會在發牌當局頒布的指引中訂明。

( i i ) 解釋發牌當局在批准或拒絕更改許可證或牌照上名稱時所考慮

的事宜；

發牌當局不會審查名稱的內容，條例草案並沒有訂明卡拉 OK 場
所使用名稱的審查。

( i i i ) 列舉例子，說明在其他發牌制度下，發牌當局審查申請牌照的
店鋪 /機構 /組織的名稱內容的安排。

根據《按摩院條例》 (第 266 章 )，持牌人如要更改其註冊詳情，
包括按摩院的名稱 (店鋪招牌 )，必須向發牌當局提出申請。當局
發出按摩院牌照時，通常附有標準的條件，規定按摩院的名稱

“不可帶有足以引起歪念的字句或插圖”。在考慮更改店鋪招

牌的申請時，發牌當局會參考《公司條例》 (第 32 章 )第 20(1)條
(有關的名稱是否與已有的名稱相同；使用這個名稱會否構成刑
事罪行；或該名稱是否令人反感或違反公眾利益 )及第 20(2)條
(有關的名稱會否暗示其與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有聯
繫 )。

根據《安老院條例》 (第 459 章 )第 8(3)(d)條，發牌當局如認為建
議採用的安老院名稱並不適合；或與任何其他安老院或任何已

被撤銷牌照的安老院的名稱相同或相似，則可拒絕發出牌照。

《幼兒服務條例》 (第 243 章 )第 7(3)(e)條亦載有類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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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由於議員關注根據條例草案第 13 (1 ) ( i i i )條被檢取的物品可能會
按條例草案第 19 條被沒收，說明食物環境 生署及香港警務處

供執法人員參考的內部指示，以協助他們根據各條例行使權力檢

取物品。

警方及食物環境 生署人員檢取物品的權力，分別載於《警隊

條例》 (第 232 章 )第 50(6)或 (7)條和《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第 133 條，當中清楚列明檢取的權力和目的，而每
宗個案的情況各有不同。因此，當局沒有進一步制訂具體指

引，說明採取執法行動時應檢取哪些物品。不過，大體來說，

執法人員已獲指示和知道，在需要檢取可提供罪證的物品時，

應檢取足夠數目、數量及關鍵的物品，以證明指控的罪行。執

法人員會按指示謹慎和合理地行使權力。如有關人士認為執法

人員不當地使用權力，可提出投訴。

保安局

二零零二年五月


